附件1
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作考核标准
	序号
	考核内容（总分值100分）
	分值
	计分办法
	考核依据

	1
	省、市下达任务指标
	50
	未完成指标任务的50分全部扣完
	按照省、市有关部门要求完成

	2
	2019年任务建制镇关于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的单项方案
	5
	按任务书比例扣分
	镇政府正式文件

	3
	项目履行手续情况（排水规划、规划批复、发改立项、项目可研、项目环评、项目用地手续、项目设计、项目中标通知书、项目施工合同）
	10
	年底统一检查时，缺少一项资料扣3分，扣完为止
	相关资料正式文件及复印件

	4
	主体工程完工（以竣工决算文件为准）及影像资料
	10
	没有决算文件扣20分
	项目决算正式文件及复印件

	5
	月进度报表报送情况
	15
	每月每缺少一项资料扣1分，年度未完成扣1分
	每月向我局报送：
1、以表格形式报送各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进度
2、提供各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2张月进度照

	6
	管网建设情况
	5
	按照规划和实施方案，年度未完成管网建设任务的，按比例扣分。
	管网决算资料

	7
	县政府关于域内2019年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任务的总体建设方案
	5
	缺少扣10分
	县政府正式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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